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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税法存在的差异以及

越境交易上的便利进行国际避税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它不仅给有关国家带来了

巨大的税收损失，而且也破坏了公平的国际税收环境。对于这种国际避税行

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一些国际组

织也出面协调成员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规范各国反避税的政策手段。由于跨

国公司从事国际避税的手段花样翻新，各国反避税斗争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下面简要介绍其中一些主要的方法。 

一．转让定价调整：一把高悬的利剑 

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转让定价在公司集团内部

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利润，让利润尽可能多地在低税国家的关联企业账上去实现

（这种人为形成的利润又称“诡设利润”），以减轻全球总税负。高税国如果

对跨国公司的这种套税行为听之任之，其自身的税收利益必然要受到损害。但

转让定价毕竟是跨国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工具，不是单纯的避税手段。所以，

在实践中，跨国公司往往也都打着经营管理的旗号，操纵转让定价进行避税活

动。而对于本国企业向境外关联方转移利润的行为，有关税务当局有时也确实

难以分清它的主观动机。不过，为了防止税款严重流失，各国在税法上都规定

有一个条款，即对于关联企业之间的不合理的转让定价，税务当局有权进行调

整。该条款就像一把高悬的利剑，对跨国公司很有威慑力。因为对于跨国关联

交易，税务当局如果认为其定价不合理，就可以根据该条款调整本国企业的交

易作价以及应税利润。至于什么是不合理的转让价格，目前各国都接受这样一

个观念，即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应按照非关联交易那样定价收费，关联交易

的价格如果过高或过低都是不合理的。 

既然是与非关联交易进行对比，所以审核和调整转让定价就需要寻找一个

参照系。一开始，各国都是以价格作为参照系的，就是用关联交易的价格与非

关联交易的价格进行比较，并按非关联交易的价格来调整关联交易的作价。在

实际操作中，这种所谓的“价格法”又有如下几种具体的分类： 



一是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即根据相同的交易条件下非关联企业进行同类交

易所使用的非受控价格，来调整关联企业之间不合理的转让定价。例如，一种

产品，非关联企业之间卖 100 美元，那么关联企业之间进行同样的交易也应卖

100 美元，如果卖 80 美元，价格就定低了，销售方的税务当局就要按 100 美元

的价格对该企业的利润进行调整。 

二是再销售价格法，即以关联交易的买方将购进的货物再销售给非关联企

业时的销售价格(再销售价格)，扣除买方应得的合理利润后的余额为依据，来

调整关联交易的卖方价格。例如，甲国的 A企业将某种产品按 100 美元的单价

卖给乙国的关联企业 B，以后 B企业又将该产品按 130 美元的价格卖给非关联

的企业 C。甲国税务当局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A企业的售价是否定低了。假定 B

企业所在的乙国同类产品的销售毛利率是 10%，那么，B企业从 A企业的合理进

货价就应是 117 美元【130×（1-10%）】，现在 B企业用 100 美元的价格就买

到了这种产品，说明 A企业的售价定低了，这时甲国税务当局就要按 117 美元

的售价调增 A企业的应税利润。 

三是成本加利润法，即以关联企业发生的成本加上合理利润后的金额为依

据，来调整关联企业间不合理的转让定价。例如，某种产品的成本是 100 美

元，生产这种产品的合理利润率是 10%，则该产品的售价就应为 110 美元，如

果企业向关联方出售这种产品的价格低于 110 美元，该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就

可以按 110 美元的价格调增企业的应税所得。 

然而，上面的三种“价格法”在实践中有时很难应用，或应用起来要有严

格的限制条件。例如：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要求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之间有严

格的可比性，否则，后者的价格就不能作为参照；再销售价格法要求关联交易

的购方没有对产品进行增值性的加工或添加无形资产，否则只考虑它的销售毛

利率就是不妥的；成本加利润法要求能找到产品的合理利润率，而一个产品的

利润率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使用该法时也要寻找参照系来确定产品的合理利

润率，以哪种产品的利润率作参照显然这里有一定的随意性。 

正是由于传统的“价格法”很难操作，所以美国、新西兰等少数国家后来又开

始采用可比利润法来审核和调整转让定价。所谓可比利润法，就是以被调查企

业所在行业的其它非关联企业的利润水平为依据，来审核和调整被调查的关联

企业的利润水平。例如，被调查企业当年申报的利润为 200 万美元，而按其同



行业的 10 家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计算，被调查企业以现有的资产规模当年至少应

取得 240 万美元的利润。这样，税务部门就可以认定被调查企业申报的利润率

过低，并按 240 万美元的利润水平来调整该企业的利润。不过，美国发明的可

比利润法却遭到了欧盟国家和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对。这些国家认为：可比利润

法是比较企业之间的总体利润水平，不是比较一笔交易的利润率，而一个企业

的总体利润水平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光是价格方面的因素；因此，依据总

利润水平来调整关联交易的价格就是不合理的，按其它企业的资金利润率推算

出的利润只能是一种“人为利润”。 

为了打破僵局，经合组织（OECD）在 1995 年又提出了两种以交易为基础的

“利润法”作为对传统“价格法”的补充，即利润分割法和交易净利润率法。

根据利润分割法，税务部门要将由若干个关联企业共同参与的交易所产生的最

终合并利润，按照各企业承担的职责和对最终利润的贡献大小确定一个分配比

例，然后再按这个分配比例在各关联企业之间分配合并利润。交易净利润率法

是一种以独立企业在一项可比交易中所能获得的净利润率为基础来确定转让定

价的方法。根据交易净利润率法，税务部门要将纳税人取得的收益与独立交易

情况下非受控交易的利润指标（净利润率）进行比较，比较的对象一般是销售

净利润率(净利润/销售额)和资产净利润率(净利润/营业资产)。经合组织明确

表示，只有当“价格法”不能采用时才可以使用这两种利润法。由于利润分割

法和交易净利润率法的使用比较复杂，鉴于篇幅，这里不再举例说明，详细内

容可以参见我们编写的《企业转让定价税务管理操作实务》，该书已由中国税

务出版社出版。 

二．受控外国公司（CFC）立法：釜底抽薪之举 

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在避税地建立一个受控的子

公司，然后利用避税地低税或无税的优势，将许多经营业务通过避税地子公司

开展，通过转让定价等手段，把跨国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避税地子公

司，并借助一些国家“推迟课税”的规定（即本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利润不

汇回不对其征税，只有汇回母公司时再对其课税），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

子公司的账面上，从而规避母公司所在的高税国的税收。在上述情况下，避税

地子公司实际上充当了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避税的基地，所以人们通常又将这

种建在避税地并受跨国母公司控制的外国公司称为“基地公司”。 



英、美等国家最初规定“推迟课税”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

海外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公司进行公平竞争。因为欧洲大陆国家多使用免税法来

避免国际重复课税，即本国公司在海外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达到规定的要求，其

来源于海外公司的股息、红利就可以在本国免税；而英、美等国采用的是抵免

法来解决国际重复征税问题，本国公司来源于境外子公司的利润要按居住国和

来源国的税率差补税。这样，如果都是在一个税率较低的国家投资，欧洲国家

的母公司就可以享受到这种低税的实惠，而英、美国家的母公司就没有这个福

气，因为其海外利润尽管来源于低税国，但实际上还要按本国的高税率补交一

部分税款。而有了“推迟课税”的规定，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

解。不过，英、美国家的公司很快就发现，利用“推迟课税”的规定可以有效

地规避本国的所得税。据统计，过去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大约只有 40%汇

回国内，其余大部分都长期滞留在避税地或低税国。 

显然，要想阻断跨国公司利用避税地受控子公司避税的通道，就必须取消

“推迟课税”的规定，外国受控公司无论是否将股息、红利汇给母公司，母公

司所在的居住国都要对这笔利润征税，这样，跨国公司利用基地公司避税的计

划就不能得逞。在各方巨大的压力下，美国在 1962 年率先颁布了所谓的“外国

受控公司立法”，部分地取消了推迟课税的规定，随后，加拿大、德国、日

本、法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丹麦、葡萄牙等国也纷纷效仿，

目前全世界已有 20 多个国家颁布了相同的立法。一些发达国家还没有颁布这方

面的立法，主要是因为它们有严格的外汇管制，限制本国居民在避税地投资，

或规定投资利润必须汇回本国，这实际上也起到了防范以避税地受控公司为基

地进行国际避税的作用。我国由于税法中没有“推迟课税”或对国外所得免税

的规定，所以不需要制定相关的立法。 

所谓部分地取消推迟课税的规定，就是说该立法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受控

外国公司的某些特定的所得，立法打击的对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首先，该立

法要界定哪些公司属于受控外国公司。在这一点上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大

致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本国居民在该外国公司中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份不能

低于一定比重，例如，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规定的比例为 50%，丹

麦为 25%，德国和法国目前规定为 10%；二是本国每一居民股东在该外国公司中

直接或间接拥有的股份也应达到规定的比重，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都



规定，外国公司如果要成为受控外国公司，本国每一个股东对其拥有的股份应

达到 10%以上；但也有的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受控外国公司的条件中就不

包括这个条款。三是受控外国公司所在国(地区)的税负水平较低。其次，立法

要明确来源于外国受控公司的哪些所得不再适用于推迟课税的规定。这类所得

又称为应税的外国公司保留利润（有的国家又称基地所得）。对于这类所得，

外国公司虽未分配或汇给居住国的股东，但居住国仍要求股东申报纳税。从各

国的立法情况来看，这类应税的外国公司保留利润主要是受控外国公司与位于

第三国的关联企业从事交易的所得；如果是外国受控公司在当地从事积极投资

活动取得的所得，则不适用于该项立法，仍可享受推迟课税的待遇。“受控外

国公司立法”之所以有上述严格的限定，主要是为了打击利用外国基地公司进

行国际避税的活动，而不是一概地取消推迟课税。 

三．税收协定中加进反滥用条款：防止“无票乘车” 

国与国之间签订税收协定是解决所得国际重复征税的一个有效方法，目前

全世界已经有这类协定 3000 多个。税收协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约束来源国对股

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投资所得课征的预提税税率，从而使居住国也

能分享一部分税款。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税收协定往往被一些跨国纳税

人用来作为规避预提税的跳板。比如，A国与 B国有税收协定，两国对向对方

居民支付的利息征收较低的预提税。C国与 A国没有税收协定，C国的企业向 A

国企业贷款就要承担较高的 A国的预提税。这样，C国就可能利用其在 B国的

关联企业向 A国企业进行转贷，以享受 A国给予 B国居民较低的预提税待遇，

然后再利用 B国税法中的一些有利条款规避 B国的税收，从中达到“坐收渔

利”的目的。这种避税的方法被人们称为“滥用税收协定”，或“购买协

定”。 

目前防范第三国居民滥用税收协定的主要方法是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加进一

定的反滥用条款，该条款的内容有以下几种类型： 

（1）排除法。即在协定中注明协定提供的税收优惠不适用于某一类纳税

人。例如，美国与卢森堡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就规定，在卢森堡注册成立的控股

公司不属于该协定适用的纳税人。 

（2）真实法。即规定不是出于真实的商业经营目的，只是单纯为了谋求税

收协定优惠的纳税人，不得享受协定提供的税收优惠。例如，英国与荷兰签订



的税收协定中规定，如果债务和特许权交易是为了利用协定而不是由于真正的

商业原因而发生，则该协定对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规定的预提税减免就不对其

适用。 

（3）纳税义务法。即一个中介性质的公司其所得如果在注册成立的国家没

有纳税义务，则该公司不能享受税收协定的优惠。例如，比利时、法国、德

国、意大利与瑞土缔结的税收协定中就规定，由瑞士非居民大量控股的瑞士居

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资本利得只有在公司所在

地有缴纳州所得税的义务才能享受税收协定提供的优惠。 

（4）受益所有人法。即规定协定提供的税收优惠的最终受益人必须是真正

的协定国居民，第三国居民不能借助在协定国成立的居民公司而从协定中受

益。例如，美国在 1980 年以后对外缔结的税收协定或协定议定书中都有限定受

益人条款。 

（5）渠道法。即如果缔约国的居民将所得的很大一部分以利息、股息、特

许权使用费的形式支付给一个第三国居民，则这笔所得不能享受税收协定提供

的预提税优惠。例如，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分别与瑞土签订的税收协

定中就规定，来源于另一国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除非满足一定条件，

否则不能申请享受降低的预提税税率。 

（6）禁止法。即不与被认为是国际避税地的国家(地区)缔结税收协定，以

防止跨国公司在避税地组建公司作为其国际避税活动的中介性机构。目前，澳

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新加

坡、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 15 个国家实行禁止法，不与避税地签

订税收协定。 

四．限制资本弱化：一个套在纳税人资本结构上的“紧箍咒” 

    利用资本结构避税也是跨国公司常用的手段。因为，各国税法都允许借款

的利息打入成本费用，在所得税前列支，这样，一个位于高税国的公司就可以

通过加大债务资本、缩少股权资本的方式（即所谓的资本弱化）来多列支利息

费用，从而达到少纳所得税的目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分散在世界各

地，母公司可以利用资本弱化以及关联公司内部贷款的方式减轻整个公司集团

的税负。当然这样一来，高税国的税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为了防止跨国公司

利用资本弱化规避本国的税收，许多国家规定了资本弱化的限额，即所谓的债



务∕股本比例，如果本国公司的债务∕股本比例超过了规定的限度，则超过部

分的债务利息就不允许打入成本费用；如果利息是支付给国外非居民的，则超

标部分的利息有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还要视同是股息分配，按股息的预提

所得税税率课税（有的国家股息预提税税率高于利息预提税）。各国的资本弱

化限额不尽相同，如美国、法国、德国为 1.5∶1,澳大利亚、加拿大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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